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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粤电力”）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发出

书面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

独立董事

６

名），潘力董事长、李灼贤董事、刘谦董事、洪荣坤董事、林诗庄董事、王进董事、饶苏波董事、宋献中独立董

事、王珺独立董事、冯晓明独立董事、朱卫平独立董事和刘涛独立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钟伟民董事、高仕强董

事、孔惠天董事、李明亮董事、张雪球董事和杨治山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钟伟民董事委托潘力董事长，高仕强

董事委托李灼贤董事，孔惠天董事和李明亮董事均委托洪荣坤董事，张雪球董事委托刘涛独立董事，杨治山独立董事

委托冯晓明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潘力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的

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条件，经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

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

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的十四个表决事项逐一进行了表决。

交易概述：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装机容量、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巩固并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减

少同业竞争，有效降低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拟向粤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粤电集团所持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

司

４５％

股权、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广东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以及广东国华粤电台

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资产”）。 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粤电集团以其持有的目标资产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

Ａ

股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目标资产

粤电集团持有的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深圳市广前电力

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广东电力

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以及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会议（即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停牌，因此，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４．７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

为的，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国资

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９－７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根据广东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交易双方确定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变化的归属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合并报表）在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与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日）之间的

变化及相应损益由粤电集团享有或承担。 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过渡期内），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值有

所减少，粤电集团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如目标资产所对应

的净资产于过渡期内增加，公司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粤电集团返还

增加的净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总股数

＝

以协议约定的定价方式确定的认购股份资产价格

／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交易双方经过协商，本次交易价格以经评估备案的目标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为人民币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根据

该等交易价格和发行价格，公司本次将向粤电集团发行

１

，

５５８

，

０２２

，

０２５

股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须经公司股东

大会和中国证监会审核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锁定期安排

粤电集团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粤电力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公司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全体股东共享。 粤电集团因本次交易新增的股

份，不享有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目标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本次交易在获得全部批准、许可、核准、备案以及无异议函件等文件后，公司应及时协助粤电集团就本次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证券登记手续；粤电集团应及时协助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目标股权的变

更登记手续。

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

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四）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制定和组织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根据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确定包括但

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的选择等；

２．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组织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３．

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申报事项；

４．

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交易框架内，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相关交

易协议及其他申报文件中除实质改变发行价格和上调目标资产交易价格之外的其他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股份登记、锁定、上市事宜和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６．

协助粤电集团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７．

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８．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粤电集团，粤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逐项对照并进行了论证，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该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拟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已在《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披露。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

涉及向中国证监会、广东省国资委、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等报批事项，已在《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

提示。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方粤电集团已经合法拥有目标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目标资产为

７

家企业股权，该等企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目标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

面保持独立。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

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同业竞争、降低关联交易的风险。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制作了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及《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草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广东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同意公司与粤电集团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此外，本次交易标的之

一的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转让需经过商务部门审批，根据有关部门要求，需签订专项补充协

议对该项目交易价格进行明确，因此同意公司与粤电集团就以上事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各目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１－２２８９６

、

２２８９８

号《审计报告》，同时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专项审计，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

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６１

号《专项审计报告》。

结合目标公司的实际经营业绩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营销计划、投资计划和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公司和各目标公司编制了盈利预测报告，公司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以及各目标公司的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

核，并分别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７－１０５４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公司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９－７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目标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评估结果已经广

东省国资委备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就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在本公司及粤电集团共同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本公司及粤电集团共同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

次交易目标资产评估机构。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并拥有

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评估机构的选聘过程符合规定。

评估机构及签字评估师与本公司、粤电集团以及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

利益或冲突，具有较好的独立性，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本次评估的假设在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的前提下，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和准则，符合评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评估机构本次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

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

资料可靠，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评估结论合理。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目标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过程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以资产基础

法下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主要是考虑到标的资产所属的电力行业受国家政策调整等影响较大，收益具有不

确定性，采用资产基础法的结果，更能反映出标的资产的真实价值，并且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目标资产评估价值

为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采用收益法目标资产评估价值为

８３６

，

２９５．５４

万元， 收益法比资产基础法测算评估价值高

９０

，

００２．９９

万元，高出

１２．０６％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本着适当谨慎的原则，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

终评估结论。本次评估的相关评估结果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因此，本次交易采用资

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与评估目的相符，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开、公平、合理。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与粤电集团对该

等关联交易进行了梳理，其中对于正在执行且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仍然有效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确认、并对

本次重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及其金额作了预计。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予以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

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

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

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粤电集团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 为此，拟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由粤电集团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方可实施。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取代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

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中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被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取

代。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刘涛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

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大丫口水电站项目建设，同意公司按

４９％

的股权比例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沧

公司”）向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申请的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３５

，

２８０

万元。 同时，

我公司与临沧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１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鉴于当前严峻的外部融资环境，为有效降低公司合并报表整体的财务成本，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广东粤电靖

海发电有限公司申请

４．５

亿元委托贷款额度，期限为一年，融资成本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５％

水平。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控股

６５％

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及建设，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

１０６９６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５７３０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１９５９

万元。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资金缺口，控制财务风险，董事会批准：

１

、同意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

６

亿元授信、向广州农商行申请

４

亿元授信，期限为一年，融资成本不超过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的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５％

水平。

２

、同意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

２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向建设银行申请

１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不超过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５％

水平。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个人身体原因，公司独立董事杨治山先生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

推荐张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同届。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无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张华先生简介：男，

１９６５

年

３

出生，汉族，江西人，经济学硕士，经济师。曾任国家开发银行广州分行信贷处业务主

管、广东金手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分析师、广州市宝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投资银行部总监、君华

集团总裁助理。 现任广州市英智财华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独

立董事等职务。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将报送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五个交易日内没有提出异议，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

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

第六次会议通过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４

、关于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５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

、关于取代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的议案；

９

、关于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１

、关于调整广东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采购模式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临沧云投粤电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

、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２

）。本议案

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公司拟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

电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购买粤电集团持有的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广东红海湾发电厂有限公

司

４０％

的股权、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广东惠州

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广东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以及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上述七家公司合称为“目标公司”）及目标资产衍生的所有权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粤

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资产范围均将发生调整，重组所涉及的目标公司与粤电集团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仍

将持续，由此形成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的新增关联交易

为规范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与粤电集团对该等关联交

易进行了梳理，其中对于已经发生且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仍然有效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确认、并对本次重大

重组完成后预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其金额作出预计如下：

（金额单位：元）：

目标公司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年度预计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惠州

ＬＮＧ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采购燃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５１

，

２７２

红海湾发电厂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１

，

７４９

，

５１０

平海电厂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７

，

６１３

，

５７４

小计

５

，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３

，

０１４

，

３５６

红海湾发电厂

珠海恒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８５

，

０５０

广前

ＬＮＧ

采购燃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７

，

８９１

小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９２

，

９４１

广前

ＬＮＧ

广东粤电新丰江电力检修安装分公司

接受检修服务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３９１

惠州

ＬＮＧ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

６６０

红海湾发电厂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５

，

２８７

小计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１

，

３３８

广前

ＬＮＧ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管理服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５７

，

０６４

惠州

ＬＮＧ

广州市黄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检修服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３０

，

１９９

惠州

ＬＮＧ

广州市黄埔粤华发电运营人力资源公司 接受管理服务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９４

，

４６２

石碑山风能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物业管理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２３６

石碑山风能 广州市方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餐饮服务

５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１０

石碑山风能 广东粤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信息服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石碑山风能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楼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４７２

红海湾发电厂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 接受航运服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２０

，

０００

二、 涉及的关联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

负

责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关联方关系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

料有限公司

梁建

６３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销售、煤炭（有效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止）、焦

炭、燃料油、润滑油、沥青、石蜡；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代理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项目投资。

天河区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２２

楼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珠海恒大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韩湘

５００

万元人

民币

从事能源、设备及技术市场咨询服务，进口煤炭

接货、报关、报验服务，国内煤炭装卸及业务协调

服务。

珠海市吉大景山路

１８８

号粤财大厦

２０

楼三单元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陈绍群

２０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水力发电厂的经营、电力销售、项目投资、技术服

务

河源市源城新江路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东粤电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袁守民

５００

万元人

民币

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企业膳食服务，酒店管

理，室内装饰设计；房地产中介；绿化及清洁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与培训；机械设备维修。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１６

楼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州市黄埔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朱利军

１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火力电力供应、管理；蒸气热供应；发电机组及配

电设备安装、维修、更新改造与调试；电力技术咨

询服务；防腐工程；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机电

设备、五金、交电、化工、金属材料、百货、保温材

料。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

发电厂内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州市黄埔粤华发

电运营人力资源公

司

马扬波

３００

万元人

民币

职业介绍、劳务信息服务、劳动保障事务咨询；提

供劳务；电厂运营管理；发电机组大修、调试；设

备更新改造及相关技术咨询；能源综合利用的研

究及技术开发；销售：劳保用品、电子计算机软

件；提供产品技术咨询。

广州市黄埔区庙头

电厂西路

２０１

号粤

华发电厂区

＃２

楼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州市方能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袁守民

３０

万元人

民币

企业管理策划及咨询；企业膳食、定型包装食品

零售（不含保健食品）、饮料零售；文具、五金的销

售。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１６１２

室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东粤电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胡平凡

１２００

万元

人民币

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的信息咨

询、技术服务及维护；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东路

２

、

４

、

６

号自然

楼层

１３

层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东粤电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杨柏

２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以自有资金进行事业投资，房屋租赁。 广州市天河东路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

公司

梁建

２４６５８０

万

元人民币

普通货船、货物运输；港口拖轮作业

深圳市南山区红花

园劳动大厦十三层

同受广东省粤电

集团公司控制

２

、以上关联方均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

金结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三、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目标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取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１

、采购燃料、材料、设备价格参考市场

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２

、提供、接受检修、管理、咨询等各类服务、租赁办公场所是根据成本价格和市场同类服务价

格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目标公司长期以来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发生该等关

联交易既符合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也有利于目标公司充分利用粤电集团优势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均

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杨治山和刘涛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予以认可，并同意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对于目标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正在执行且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仍然有效的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该等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遵循了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

小股东的利益。

对于目标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拟发生的新增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等

新增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遵循了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

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数量有限，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下转

D22

版）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简称：粤电力

Ａ Ａ

股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Ｂ

股简称：粤电力

Ｂ Ｂ

股代码：

２００５３９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备查文件的

查阅方式如下：

公司名称：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

楼；

联系人：刘维；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１３８０３８

；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

第一章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粤电力 指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粤电集团 指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目标资产 指

粤电集团持有的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

司

４５％

股权、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以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公司

１５％

股权

目标公司 指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

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限公司、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广东国华粤电台山

发电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公司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本公司向粤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目标资产

评估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粤电集团将全部目标资产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

广前

ＬＮＧ

电厂 指 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

惠州

ＬＮＧ

电厂 指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石碑山风电 指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平海电厂 指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红海湾电厂、汕尾电厂 指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台山电厂 指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燃料公司 指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发改委 指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中联 指 原“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普华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摘要 指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

要（草案）》

《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７６９～７７５

号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７６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２

号）、《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５

号）

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１～２２８９６

、

２２８９８

号 《审

计报告》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目标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表

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１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２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３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

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４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５

号《审计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６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８９８

号《审计报告》

《重组规定》 指 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重组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装机容量 指 发电设备的额定功率之和

粤电力可控装机容量 指 全资、控股电厂的装机容量及参股电厂按持股比例计算的装机容量之和

上网电量 指 电厂所发并接入电网连接点的计量电量

ＬＮＧ

指

液化天然气（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由气田生产的天然气净化处理，再经低温加压液化

形成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及其价格

本公司本次向粤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粤电集团持有的七家公司股权，具体包括粤电集团持有的：

１

、深圳市广

前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３

、广东粤电石碑山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４

、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５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６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７

、广东省电力工业燃料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根据中联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９～７７５

号，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目标资产账

面价值

４７５

，

５２４．９１

万元， 评估价值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评估增值率

５６．９４％

， 该评估结果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 （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 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价格为其评估价值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金额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１６

，

５７５．４２

万元的

７３．４１％

，达到了《重组办法》和相关规定中的界定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粤电集团，因此，本次向粤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在后续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公司将提

请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４．７９

元

／

股。 按照上述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向粤电集团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５５

，

８０２．２０

万股。 自本摘要签署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将对发

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粤电集团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粤电力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四、本次交易实施的不确定性因素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复；

２

、本次发行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同意豁免粤电集团因本次发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３

、本次交易涉及的外资审批事项，需取得

外资主管部门的批准；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且豁免粤电集团因本次发行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５

、本次交易获得

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构的审批。 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五、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粤电集团仍有剩余部分发电资产由于目前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而尚未注入本公司，因

此本公司与粤电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网调度管理条例》和我国电力行业现行

监管体系的有关规定，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由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上网电量由省级发改委或经贸委下达年度发电计划，电网

调度机构负责具体执行，因此，本公司所属电厂在与控股股东所属电厂在同业竞争方面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为进一步避免在未来业务发展过程中与本公司可能产生的实质性同业竞争，粤电集团已明确提出拟分两步实施的计划，

最终用

５

年的时间将下属通过整改能够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发电资产全部注入本公司， 并明确了每步计划拟将注入本公司

的具体发电资产项目。在上述粤电集团分两步实施的资产注入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粤电集团旗下的唯一境内发电资产运作

平台，届时，粤电集团拟建的境内新发电项目均通过粤电力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如确有本公司无法实施的新增发电项目，将

待条件具备后及时注入本公司，最终实现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六、其他主要风险因素

（一）盈利预测的风险

本公司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及目标公司的盈利预测报告已经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盈利预

测报告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影响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因素进行了稳健估计。售电业务收入是本公司及目

标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电力行业经营情况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自然条件影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同时，本公司及目标

公司于预测期间有部分发电机组逐步投产，新发电机组的上网电价尚待有关物价部门核定，并受到脱硫验收及商业运营时间

影响可能与预测出现差异，进而对本公司的售电业务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目前本公司及目标公司的盈利预测是基于合理的基

础和假设前提，但若盈利预测期内出现对公司盈利状况造成影响的其他因素，如行业新变化、新政策出台以及发生自然灾害

等，则可能出现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本次交易存在盈利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二）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下属发电企业绝大部分以燃煤发电为主，燃煤价格波动对于本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大。 受

２００８

年下

半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度燃煤价格较

２００８

年度出现大幅回落，火电行业营业成本下降，盈利情况较好，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６

，

５３５．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以来，由于国民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受到供求状况变化以

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燃煤价格不断上涨，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增大，本公司经营业绩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分别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７６

，

５８０．６５

万元及

３１

，

７６４．８７

万元，均较同期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中包括

２

家燃气发电企业（广前

ＬＮＧ

电厂及惠州

ＬＮＧ

电厂）、

３

家燃煤发电企业（平海电厂、红海湾电

厂以及台山电厂）、

１

家风力发电企业（石碑山风电），其中

２

家燃气发电企业均是广东省

ＬＮＧ

一体化项目的重点配套项目，选

择澳大利亚为广东

ＬＮＧ

资源供应方，并签订长期供应协议，燃料成本相对稳定，而风力发电则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无需燃料，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电源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 但是，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中燃煤发电资产比重较大，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仍以燃煤发电为主，因此煤价的波动仍将对本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三）目标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中包括

２

家燃气发电企业、

３

家燃煤发电企业、

１

家风力发电企业，该等目标公司经营业绩受到燃料价

格波动、利率变化、人员工资成本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由于我国电价属于行政审批管理，发电企业还无法完全转移上

述成本费用变动所带来的压力。同时，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受宏观经济、电力市场、风力情况（针对风电企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因此本次交易目标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之一平海电厂

２００９

年度由于尚未投产但建设期间产生的管理费用导致全年亏损

１

，

７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度则由于建设期间产生的管理费用以及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发电机组准备试运行过程中产生员工培训等成本，并且试运行初期电

厂负荷较低等原因，亏损

５

，

５７６

万元。随着平海电厂两台发电机组陆续逐步稳定运行，其盈利能力将不断提高，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已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２６５．５５

万元。 此外，本次交易目标公司红海湾电厂及台山电厂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有部分发电机组未

投产，但建设过程中的管理费用以及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相关利息支出费用化使财务费用增加，导致该等电厂经营业绩尚

未充分体现。 随着该等发电机组全部投入商业运行，其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四）部分目标公司尚有少部分土地、房产权属需要完善的风险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目标公司中尚有少部分土地与房产的相关权属证明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存在瑕疵的土地、房产

评估价值合计

７２

，

３４１．６７

万元，占本次交易目标公司总资产评估值的

１．３３％

，办理证件手续费用，将由目标公司自筹解决，目

标公司已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办理申请，该等事项对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并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在粤电集团与本公司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粤电集团均已明确承诺如因目标公司该等土地、房产权属需完善的事项而导致目标公司产生

损失，粤电集团将按本次交易向本公司转让的目标公司的股权的比例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五）部分在建发电机组项目环保验收手续及经营资质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的风险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平海电厂后续尚需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办理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手续；红海湾电厂

３

号及

４

号机组尚

需取得环保部门关于试运行的批文、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以及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办理后续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手续；台山电

厂二期工程

６

号及

７

号机组尚需取得环保部门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项目的核准、环保部门关

于试运行的批文、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以及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办理后续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手续，目标公司目前正在根据项

目进展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上述手续，但相关手续办理完成的最终取得时间仍有一定不确定性。 为此，粤电集团在与

本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已明确承诺促使目标公司在相应期限内办理完成上述手续，如因无法按期完成

上述手续的办理使该等目标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而给目标公司造成损失， 粤电集团将按本次交易向本公司转让的目标公

司的股权的比例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六）关联交易的风险

由于粤电集团及其关联方在燃料采购及运输、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因此本次交易目标公司长期以来与粤电集

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主要为目标公司向粤电集团下属企业进行的煤炭采购、资金拆借以及少量接受或

提供劳务等。发生该等关联交易既符合目标公司的实际情况，也有利于目标公司充分利用粤电集团优势资源、节约成本、提高

效率，符合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与粤电集团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仍将持续，由此形成本公司与粤电集团

及其关联方之间的新增关联交易。 因此，存在粤电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利益的风险。

为充分降低未来关联交易的风险，本次交易拟将燃料公司

１５％

的股权注入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粤电集团和本公司各

持燃料公司

５０％

的股权，实现共同控制燃料公司，有利于进一步确保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保证本公司利益不受到损害。同

时，为了彻底解决燃料采购关联交易的问题，粤电集团在后续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火电资产逐步注入本公司后，拟将燃料公

司的的全部剩余股权最终注入本公司，届时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采购交易将大幅减少。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取消后将给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和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执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开、公允和合理。 同时，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粤电集团就关联交易事宜

也作出相应承诺。

（七）本次交易部分目标公司的控制力风险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中，粤电集团持有平海电厂

４５％

的股权，为平海电厂的第一大股东，能够决定平海电厂的财务和经营

决策，因而取得了对平海电厂的实质控制。 粤电集团所持平海电厂的股权注入本公司后，本公司将承继粤电集团的地位，平海

电厂将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但鉴于粤电集团非绝对控股，因此仍存在未来可能无法对平海电厂实施有效控制的风险。

为降低未来关联交易的风险，本次交易中拟将燃料公司

１５％

的股权注入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粤电集团将各

持有燃料公司

５０％

的股权，因此燃料公司将为本公司与粤电集团共同控制。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目标资产涉及台山电厂

２０％

的股权，为粤电集团参股公司，因此粤电集团虽能对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实施重大影响，但无法实施控制。

（八）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前，粤电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２．５１％

的股权，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本次交易完成后，粤电集团对本

公司的持股比例有所提高，达到

６９．５０％

，对本公司的控制力进一步提升。 控股股东可以凭借其控股地位，通过在董事会、股东

大会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决定公司的董事任免、经营决策、重大项目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事项。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

制可能与其它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因此，本公司存在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本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管理效率、加

强内控等措施降低该等风险，并对相关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披露。

第三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

能、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广东省政府也在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

重组，加大资本运作力度，深化产权多元化改革，加快股份制改造”。 作为广东省最大的省属企业，本次重组是粤电集团积极贯

彻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精神、推动国有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支持上市公司做强做

大的重要举措。

本公司与粤电集团均属于发电企业，下属主要电厂都在广东境内，电力产品都直接销售给广东电网公司，因此本公司与

粤电集团及其下属发电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及粤电集团下属电厂各自独立与所处电网签订购电协议，并由

广东省电力调度中心公平调度，电价遵照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的价格执行。由于粤电集团并不能决定上网电量的分配和影响电

网对机组的调度，因此，本公司所属电厂在与控股股东所属电厂在同业竞争方面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为进一步避免和减少与粤电力的同业竞争，粤电集团曾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作出如下承诺：

１

、粤电力是粤电集团电力资产的主要平台和发展电力业务的核心企业，粤电集团在电源项目开发、资本运作、资产并购

方面支持粤电力的发展；

２

、按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粤电集团与粤电力的各项关系。 在一般日常业务营运中，给予粤电力的待遇与粤电集团

给予其他下属企业的待遇相同。 对于在同一市场内与粤电力形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粤电力有权选择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

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

３

、避免利用大股东地位进行不利于粤电力及其股东的行为，逐步减少与粤电力之间的同业竞争，维护粤电力在中国证券

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对于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的装机容量、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利于巩固并提升本公司的市场

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于粤电集团，曾承诺本公司是其发电资产的主要平台和发展电力业务的核心企业，粤电集团将在电源项目开发、资本

运作、资产并购方面支持粤电力的发展。通过本次交易，粤电集团对本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增强对本公司

的支持力度，是粤电集团履行其相关承诺的重要步骤，同时可以有效减少粤电集团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并有利于保证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保护本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三、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广东省国资委出具的《关于粤电集团部分发电资产注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粤国资函［

２０１１

］

８４４

号），原则同意粤电集团将部分发电资产注入粤电力，用于认购粤电力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次交易涉及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粤电集团股东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传签决议（

ＹＤ－ＳＣＲ０７－１１

）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方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提交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１

、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复；

２

、本次发行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同意豁免粤电集团因本次发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３

、本次交易涉及的外资审批事项，需取得外资主管部门的批准；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且豁免粤电集团因本次发行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５

、本次交易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构的审批。

四、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一）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二）本次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三）本次交易对方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粤电集团。 粤电集团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

Ａ

股股票。

（四）目标资产

粤电集团持有的广前

ＬＮＧ

电厂

６０％

股权、惠州

ＬＮＧ

电厂

３５％

股权、石碑山风电

４０％

股权、平海电厂

４５％

股权、红海湾电

厂

４０％

股权、台山电厂

２０％

股权以及燃料公司

１５％

股权。

（五）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为目标资产的评估

价值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六）评估基准日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

（七）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变化的归属

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合并报表）在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与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日）之间的变化及相

应损益由粤电集团享有或承担。 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过渡期内），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值有所减少，粤电集团

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足。 如目标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于过渡期内增

加，本公司将根据交割日审计结果，在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３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粤电集团返还增加的净资产。

针对交割而实施的专项审计，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则该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

的前月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该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

日。

（八）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４．７９

元

／

股。 自本摘要公告之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九）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总股数

＝

以协议约定的定价方式确定的认购股份资产价格

／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根据目标资产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计算，本公司拟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５５８

，

０２２

，

０２５

股，目标资产交易

价格折股数不足一股的余额由粤电集团无偿赠与本公司。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数量为准。

（十）锁定期安排

粤电集团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粤电力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十一）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公司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全体股东共享。 粤电集团因本次交易新增的股份，不

享有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粤电力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按照上述利润分配原则，为便于计算，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进行首次利润分配时：首先统一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股东持股比例计算各股东应享有的分红额；其次，因上述计算而导致的粤电集团新增股份多获得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

间分配的本公司利润作为粤电集团分红额的调整扣减项目，作为除粤电集团外的股东分红额的调整增加项目。 即：

粤电集团分红额

＝

粤电力分红额

×

本次交易完成后粤电集团持股比例

－

调整项目

除粤电集团外的股东分红额

＝

粤电力分红额

×

（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粤电集团持股比例）

＋

调整项目

调整项目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粤电力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

（本次交易完成后粤电集团持股比例

－

本次交易

完成前粤电集团持股比例）

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则计算上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期间为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所在月的前

月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计算上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期间为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所

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十二）有关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交易方案有关的决议自本次交易方案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五、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中联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９～７７５

号，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目标资

产账面价值

４７５

，

５２４．９１

万元，评估价值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５６．９４％

，该评估结果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８

）。 本次交易目标资产评估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目标公司

本次交易

股权比例

总资产

账面值

总资产

评估值

本次交易股权

比例对应净资

产帐面值

本次交易股权

评估值

总资产增

值率

净资产增

值率

广前

ＬＮＧ

电厂

６０％ ３０８

，

３１３．０４ ４６１

，

１５０．５７ １０６

，

５６７．４９ １９８

，

２７０．００ ４９．５７％ ８６．０５％

惠州

ＬＮＧ

电厂

３５％ ３２９

，

３００．７８ ４７６

，

４９０．６１ ６６

，

５２１．７２ １１８

，

０３８．１７ ４４．７０％ ７７．４４％

石碑山风电

４０％ ５３

，

３７９．９３ ５４

，

９３２．９４ ９

，

４６０．９８ １０

，

０８３．４０ ２．９１％ ６．５８％

平海电厂

４５％ ８７５

，

７６７．９２ ９３２

，

１０６．５０ ６３

，

２８９．５０ ８８

，

７８７．３６ ６．４３％ ４０．２９％

红海湾电厂

４０％ １

，

１６２

，

７５２．２５ １

，

２４４

，

９６０．９６ １１２

，

２２６．７０ １４５

，

１１０．１８ ７．０７％ ２９．３０％

台山电厂

２０％ １

，

６７３

，

９２８．１７ ２

，

００４

，

２１７．１１ １０４

，

６１０．５３ １７０

，

６９３．０３ １９．７３％ ６３．１７％

燃料公司

１５％ ２３３

，

５７８．１８ ２４９

，

９９４．３７ １２

，

８４７．９８ １５

，

３１０．４１ ７．０３％ １９．１７％

合计

－ － － ４７５

，

５２４．９１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 ５６．９４％

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即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

六、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粤电集团，因此，本次向粤电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在后续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公司将提请关联方

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金额

７４６

，

２９２．５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１６

，

５７５．４２

万元的

７３．４１％

，达到了《重组办法》和相关规定中的界定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八、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

立董事

６

名），钟伟民董事、高仕强董事、孔惠天董事、李明亮董事、张雪球董事、杨治山独立董事未能亲自出席，其中钟伟民董

事委托潘力董事长、高仕强董事委托李灼贤董事、孔惠天董事和李明亮董事委托洪荣坤董事、张雪球董事委托刘涛独立董事、

杨治山独立董事委托冯晓明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该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

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粤电集团免

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取代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决议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中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关联董

事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其余未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公司全体董事审议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尚未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已发出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拟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公司将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

第四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２７９

，

７４５．１１３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力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３－２６

楼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３０

电话号码： （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号码： （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５０８８

号

税务登记证号：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２６１７４１９４９３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０６１７４１９４９３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１７４１９４９－３

经营范围： 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力的生产和销售，电力行业技术咨询和服务

二、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

（一）公司设立和上市情况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８

日，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府函［

１９９２

］

２０

号文以及广东省企业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和省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粤股审［

１９９２

］

５４

号文的批复意见，本公司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３５

，

６２５

万股，其中，国家股

２３

，

７５０

万

股，法人股

１０

，

８００

万股，内部职工股

１

，

０７５

万股。 具体股东情况为：

１

、国家股：广东省电力工业总公司以其所属的沙角

Ａ

电厂（一期）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７８１

，

９２０

，

２８３

元，折成

２３

，

７５０

万股

，占总股份的

６６．６７％

，该资产评估结果经广东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粤国资（

１９９２

）

６２

号文批准。

２

、法人股：法人股共募集了

１０

，

８００

万股，占总股份的

３０．３１％

，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６．４

元，其中发起人法人股为

３

，

９０６．２５

万股，占总股份的

１０．９６％

（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

１

，

５６２．５

万股，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７８１．２５

万股，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７８１．２５

万股，广东发展银行

７８１．２５

万股）；其他定向法人股为

６

，

８９３．７５

万股，占总股份的

１９．３５％

（其

中企业法人股为

４

，

５２６．８５

万股，事业法人股为

６０３．２０

万股，社团法人股为

１

，

７６３．７０

万股）。

３

、内部职工股：内部职工股的募股总数为

１

，

０７５

万股，占总股份的

３．０２％

，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６．４

元。

本公司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在广州市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３５

，

６２５

万元。

根据广东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证券委员会粤证发字［

１９９３

］

００９

号文《关于下达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

Ａ

股）规模的通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３

］

３５

号文《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

开发行股票的复审意见书》，本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发行

Ａ

股

４

，

４０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９．８０

元。 本公

司发行的

Ａ

股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股票代码为

０００５３９

。

（二）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权变动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以

１９９３

年末总股本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转增

６

股。

根据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发［

１９９５

］

１３

号文《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Ｂ

股的批复》、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

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５

］

２３

号文《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Ｂ

股的批复》，本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发行

Ｂ

股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４．６０５７

元；另有

１０

，

８２５．００

万股法人股转换为

Ｂ

股。本公司发行的

Ｂ

股于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股票代码为

２００５３９

。

Ｂ

股发行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

［

１９９５

］第

６２６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成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以

１９９６

年末总股本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以

１９９７

年末总股本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以变更前总股本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转增

８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２５１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增

发

Ａ

股

８

，

４０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

１２．２０

元。

２００１

年，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广东省电力体制政企分开厂网分开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粤府函［

２００１

］

２５２

号）和《关于同意广东省省属国有发电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粤府函［

２００１

］

２６９

号），本公司原主要股东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

（原广东省电力工业总公司）重组为两个新公司，分别为广东省广电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电网资产）和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经营发电资产）。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属电力资产划分问题的复函》（粤财企［

２００１

］

２４７

号），由广东省电力集团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５０．１５％

的股份划归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有。

２００３

年，根据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函［

２００３

］

３８３

号文批复，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更

名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广东省国资委粤国资函 ［

２００５

］

４５２

号文 《关于广东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所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３．１

股对价股份， 共支付

１２１

，

３５７

，

５７７

股， 粤电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由

５０．１５％

减少至

４６．３１％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起，本公司所有非流通股即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流通权，但约定了

１

至

３

年不等的限售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７６

号），

本公司按照

５．９４

元

／

股的价格，向粤电集团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３

，

８０４．７１

万股，合计募集资金

８２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本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２７９

，

７４５．１１

万股，其中粤电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增加至

１４６

，

９０５．７６

万股，占本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５２．５１％

。

（三）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７９

，

７４５．１１

万股，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类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４

，

３４６．９５ ５．１３％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

，

８１８．９７ ４．９４％

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２７．０８ ０．１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２５．４６ ０．１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２ ０．００％

３

、高管股份

０．９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６５

，

３９８．１６ ９４．８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８

，

８６４．６９ ７１．０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６６

，

５３３．４７ ２３．７８％

三、总股本

２７９

，

７４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７

，

０４４．５９ ４８．９９％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

，

１７７．７２ ３．６４％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７

，

８６３．９５ ２．８１％

广东广控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

，

３６１．０４ ０．８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４４６．８８ ０．５２％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３％

内藤证券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１

，

１２９．５６ ０．４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

，

０９０．００ ０．３９％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ＲＰ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１

，

０２５．９７ ０．３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９９．９９ ０．３６％

合计

－ １６４

，

３３９．６９ ５８．７５％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化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均为粤电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广东省国资委，控股权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最近三年内未曾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四、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营业务情况

１

、本公司的业务范围

本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力的生产和销售，电力行业技术咨询和服务。

２

、主要业务构成

电力生产和销售一直是本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各项主要服务的营业收入及其

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４１

，

９９６ ９９．２１％ １

，

２６２

，

１７７ ９９．８４％ １

，

２２１

，

８３７ ９９．８７％ １

，

１５９

，

２３５ ９９．７８％

其中：电力销售收入

６４０

，

５０７ ９８．９８％ １

，

２５５

，

３４９ ９９．３０％ １

，

２０８

，

３０９ ９８．７６％ １

，

１３７

，

１３１ ９７．８８％

供热

－ － ５３２ ０．０４％ ６

，

１１７ ０．５０％ １０

，

７５８ ０．９３％

提供劳务

１

，

４８９ ０．２３％ ６

，

２９６ ０．５０％ ７

，

４１１ ０．６１％ １１

，

３４６ ０．９８％

其它业务收入

５

，

０８１ ０．７９％ ２

，

０４４ ０．１６％ １

，

６３５ ０．１３％ ２

，

５３２ ０．２２％

营业收入合计

６４７

，

０７６ １００％ １

，

２６４

，

２２１ １００％ １

，

２２３

，

４７２ １００％ １

，

１６１

，

７６７ １００％

注：“占比”指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上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二）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４．８５％ ６２．１８％ ６０．０４％ ５０．７６％

流动比率

０．５０ ０．４６ ０．５９ ０．９２

速动比率

０．４４ ０．３９ ０．５１ ０．７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３２ ３．５９ ４．２４ ０．５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３．６９ ７．９８ ８．２８ ８．３２

存货周转率

６．７７ １３．７０ １１．６１ １４．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８％ ５．５８％ １２．２４％ ０．３１％

注：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财务费用）

／

财务费用；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资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均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

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相关规定计算；

本摘要中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除有特别说明外同上；

上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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